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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380）

關 連 交 易

董事局宣佈，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與中電投電力工程公

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訂立工程建設管理合同。據該等合同，福溪電力開發

公司委託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擔任工程管理人，負責管理於中國四川省建設兩

組600兆瓦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的該工程。

此外，福溪電力開發公司與電能成套設備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訂立設備

成套合同。據該等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委託電能成套設備公司就採購該工

程所需設備及機器而提供技術支援及顧問服務，包括協助為該工程招標、監督

設備及機器的製造，以及代理採購進口設備及部件。

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與電能成套設備公司均為中電投集團的附屬公司，中電投

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5.85%權益。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及電能成套設備公司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因而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設備成套合同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屬於本公司關

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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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工程建設管理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予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的管理

費總額為人民幣42,000,000元（約等於港幣47,730,000元）。根據工程建設管理合

同，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有權獲得額外獎勵管理費估計合共不超過人民幣

8,400,000元（約等於港幣9,550,000元），惟須視乎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的表現而

定。根據設備成套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予電能成套設備公司的服務費

總額為人民幣11,960,000元（約等於港幣13,590,000元）。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

予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的管理費總額及預期獎勵管理費，以及根據設備成套合

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予電能成套設備公司的服務費總額，低於上市規則

第14.07條規定的適用百分比率的2.5%。因此，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設備成套合

同均屬於上市規則第14A.32條的規定範圍，故此獲豁免遵守須經獨立股東批准

的上市規則規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5條，上述關連交易的詳情將載於本公

司下一份年報及賬目。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就本公司股東而言，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設

備成套合同均於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1. 工程建設管理合同

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與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八月八日訂立工程建設管理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委託中電投電力工

程公司擔任工程管理人，管理於中國四川省建設兩組600兆瓦超臨界燃煤發電

機組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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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設管理合同的條款

訂立日期：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

訂約方： (1)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及(2)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

管理費： 人民幣42,000,000元（約等於港幣47,730,000元）

獎勵管理費： 不超過人民幣8,400,000元（約等於港幣9,550,000元）

其他主要條款

根據工程建設管理合同，應付管理費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管理費

人民幣42,000,000元（約等於港幣47,730,000元）。基本管理費以現金分期支付：

第一期的20%管理費須於簽訂合同起計一個月內支付，而第二期的75%管理費

須於開始建設工程後平均分為九期每季支付。末期的5%管理費須於交付第二

台發電機組一年後支付。

倘若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能成功控制合同所定明的質素、進度、安全、建設

成本及其他目標，則亦可獲得獎勵管理費。相關獎勵管理費將參考所節省成

本幅度計算，估計不會超過人民幣8,400,000元（約等於港幣9,550,000元）。

管理費是參考所涉成本、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於其他同類工程收取的管理費

介乎人民幣45,000,000元至人民幣48,000,000元及現時其他發電公司就同類工程

所徵收的費用，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認為，就本集團而言，上述費用及

工程建設管理合同的其他條款均不遜於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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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成套合同

福溪電力開發公司與電能成套設備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訂立設備成套

合同。據該等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委託電能成套設備公司就為該工程採

購設備及機器而提供技術支援及顧問服務，包括協助為該工程招標、監督設

備及機器的製造，以及代理採購進口設備及部件。

設備成套合同的條款

訂立日期：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

訂約方： (1)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及(2)電能成套設備公司

服務費： 人民幣11,960,000元（約等於港幣13,590,000元）

有效期： 簽訂協議後生效至完成服務及支付所有服務費為止

其他主要條款

服務費須於達到特定進度後分八期以現金支付，詳情如下：

佔應付總額的

分期付款 已達到的進度 百分比

1 簽訂設備成套合同後 30%

2 第四批配套設備招標結束起計一個月內 10%

3 完成生產第一台發電機組的第一台主機當日 20%

起計一個月內

4 完成生產第二台發電機組的最後一台主機當日 20%

起計一個月內

5 第一台發電機組通過若干特定試運當日 5%

起計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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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台發電機組通過若干特定試運當日 5%

起計一個月內

7 第一台發電機組質保期結束後 5%

8 第二台發電機組質保期結束後 5%

服務費是參考所涉成本、現時其他發電公司就同類工程所徵收的費用，以及

國家頒佈的收費標準，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認為，就本集團而言，電能

成套設備公司所徵收的服務費及設備成套合同的其他條款均不遜於獨立第三

方提供的條款。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不曾與中電投集團及其聯營公司進行任何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25條須合併計算的交易。

3. 進行交易的原因及利益

董事認為，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在利用先進管理系統及信息技術系統管理大

型發電廠建設工程方面，具備相關的經驗及專業知識，而電能成套設備公司

亦具備為發電廠採購設備的相關經驗及專業知識。訂立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

設備成套合同的目的在於為本集團建設新發電廠，以提高本集團的發電能力。

4. 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電能成套設備公司及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中電投集團在中國境外的旗艦上市公司。中電投集團為中國五間國

家發電集團之一，在中國多個地點經營燃煤火力、水力發電及核電廠。中電

國際由中電投集團全資擁有，在中國擁有及經營燃煤火力及水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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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主要從事工程建設專案管理、勘察設計、工程監理及諮

詢、招標代理、設備材料採購及國際工程承包，取得國家甲級工程監理資質、

國家對外承包工程經營資質和施工總承包資質，另外亦獲中國政府頒發質量、

職業健康安全、環境體系認證和安全生產資格證書。

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具備豐富的發電廠建設經驗，已累計承擔發電廠工程項

目37個，裝機總容量3,222萬千瓦，所興建發電廠包括火電、核電、風電和其

他海外工程項目，另外亦曾參與遼寧省紅沿河核電專案的合作建設。

電能成套設備公司主要從事有關中國電力設備採購的技術支援、採購、生產

監督及其他諮詢代理服務，近年亦拓展了核電及其他新能源發電業務，開發

了管道供應、設備總承包、工程總承包、CDM、產品認證等產品和服務。

電能成套設備公司是中國享負盛名的發電廠設備採購公司，為全國近30個省

的500多個專案提供設備採購與諮詢服務，機組總容量近4億千瓦，亦為火電、

水電及輸變電等約200個專案提供設備監理服務，涉及國內外設備製造企業100

多家，機組總容量超過1億千瓦。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開發、建設、擁有、經營及管理大型發電廠。本

公司擁有及經營五間高容量燃煤火力發電廠，所佔的裝機容量為7,883兆瓦。

本公司亦代表其控股股東管理另外三座發電廠，分別位於遼寧及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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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中電投集團透過CPDL及中電國際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5.85%。由於中電投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定義，中電

投集團、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及電能成套設備公司均為中電投集團的附屬公司，故根

據上市規則定義，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及電能成套設備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設備成套合同構成本公司

關連交易。

根據工程建設管理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予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的管

理費總額為人民幣42,000,000元（約等於港幣47,730,000元）。根據工程建設管理

合同，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有權獲得額外獎勵管理費估計合共不超過人民幣

8,400,000元（約等於港幣9,550,000元），惟須視乎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的表現而

定。根據設備成套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予電能成套設備公司的服務

費總額為人民幣11,960,000元（約等於港幣13,590,000元）。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

付予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的管理費總額及預期獎勵管理費，以及根據設備成

套合同，福溪電力開發公司應付予電能成套設備公司的服務費總額，低於上

市規則第14.07條規定的適用百分比率的2.5%。因此，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設

備成套合同均屬於上市規則第14A.32條的規定範圍，故此獲豁免遵守須經獨立

股東批准的上市規則規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5條，上述關連交易的詳情將

載於本公司下一份年報及賬目。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就本公司股東而言，工程建設管理合同及

設備成套合同均於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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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以下涵義：

「董事局」 指 董事局

「本公司」 指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工程建設管理合同」 指 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及中電投電力工程公司就該工

程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訂立的工程建設管理合

同

「電能成套設備公司」 指 中 國 電 能 成 套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China Power

Equipment Project Co., Ltd.*)，為中電投集團的

附屬公司

「中電投集團」 指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為中國國務院成立的國有獨資企

業

「中電國際」 指 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中電投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電投電力 指 中電投電力工程有限公司 (CPI Engineering

　工程公司」 Company Limited*)，為中電投集團的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設備成套合同」 指 福溪電力開發公司與電能成套設備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八月八日就該工程整體成套設備工程、監督

設備製造及代理採購進口設備訂立的合同

「福溪電力開發公司」 指 四川中電福溪電力開發有限公司 (Sichuan CPI

Fuxi Power Company Limited*)，為本公司的非全

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吉瓦」 指 吉瓦，即一百萬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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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兆瓦」 指 兆瓦，即一百萬瓦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該工程」 指 由福溪電力開發公司在中國四川省宜賓市計劃興

建的兩組600兆瓦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的工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英文或中文翻譯（視乎情況而定）僅供識別。

本公告所載人民幣兌換港幣乃按人民幣0.88元兌港幣1.00元的兌換率換算。有關兌

換並不表示人民幣或港幣款額可按該兌換率或任何其他兌換率換算。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李小琳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李小琳及柳光池，非執行董事高光夫及關綺鴻，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李方及徐耀華。


